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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昌、 陈瑞华、 王平、 刘桂明

倾情推荐！

◆ 全新修订增加辩护思路， 深度还

原刑辩律师办案思维！

◆ 十余年刑事辩护经验总结， 精选

20 个疑难复杂刑事案件， 再现

刑事案件控辩审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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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书证的特殊形式———生效的刑事

判决书

书证是指用文字、 符号或图画所表达

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具有

思想性、 稳定性、 多样性。 本讲主要围绕

司法实践中检方使用生效判决书作为指控

证据这一问题展开， 同时兼析刑事诉讼中

“拆分案件” 和 “孤证”。

第二讲 证人证言的特点与采信

证人证言作为一种常见的证据， 在很

多案件中不可或缺， 甚至被作为定罪的主

要依据。 但因为证人受自身感知、 记忆、

情绪、 表达、 立场、 利害关系和作证场景

等因素的影响， 其所做陈述可能不尽 “客

观、 真实”。 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证

人证言的收集、 认证、 采信作了较为严格

的规定， 法律工作者对 “证人证言” 必须

保持应有的警惕， 必须严格坚守 “确实、

充分” 的证据标准， 尤其是在死刑案件

中。

第三讲 关键证人证言的审查和采信： 不

出庭关键证人存在根本性反复的

庭前指控证言不应采信

证人出庭作证是审判直接原则、 言词

原则的必然要求。 新刑诉法施行之后， 证

人出庭率依然不高。 证人不出庭对各方争

议不大的案件影响甚微， 但对各方争议极

大的案件影响很大。 尤其是关键证人不出

庭， 对控辩存在根本性争议的案件影响更

大。 那么， 对属于证人应当出庭范畴的案

件， 关键证人不出庭， 而且其庭前证言存

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反复， 对其庭前指控证

言应该如何审查， 应否采信， 法律没有明

确答案。 对此情况应如何处理， 请看本讲

内容。

第四讲 被害人 （方） 陈述的立场与证据

采信

第五讲 慎信口供： 被告人 “于己不利”

的供述

第六讲 书证和言词证据之比较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柳波，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级

合伙人，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 中

国政法大学语言与证据研究中心研究员、

刑事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西北政法大

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刑事辩护方向研究

生实务导师，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

委员会副秘书长。

专注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金融犯

罪类刑事案件的辩护，办理了河南梁某某

被控合同诈骗 2亿余元无罪案、山东刘某

某被控受贿和滥用职权无罪案、北京朱某

某涉嫌诈骗 1900 余万元被不起诉案、国

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某某被控巨

额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济南军区

原副参谋长张某某被控贪污和受贿案、中

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原行长王某某被

控违法发放贷款和挪用公款等罪案等在

内的刑事案件数百起。发表法学论文数十

篇，参与编著法学著作多部，中央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法制日报》、

《方圆律政》 等媒体均对柳波律师及其办

理的案件进行过采访和报道。

深度还原刑辩律师办案思维

书 架

[美] 劳拉·凯尔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 塔玛尔·赫尔佐格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马青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 ，

欧洲法似乎仅仅是历史在其

任意生长过程中的一件终端

产品 。 必须承认 ， 两千五百

年来 ， 西方的法律体系从未

沿着一条不言而喻的清晰轨

迹向前发展 。 作者为欧洲法

描绘出全新的路线图 ， 不仅

揭示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

关联性 ， 并且将欧洲法潜在

的发展模式勾勒了出来。

耶鲁法学院在全球法学院

中排名第一， 培养了一批批法

学家、 法律工作者以及政界精

英， 在美国以及全世界法学领

域有着重要影响。 本书回顾了

耶鲁法学院近五十年的发展，

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发

展，这半个世纪里，耶鲁法学院

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 这段历

史就是一部 “第一名的法学院

是怎样炼成的”历史。

理藩院是清帝国专门管理

非直省民族地区的中央优选机

关， 拥有相当大的立法与司法

权力。 本书用法律多元作为理

论支撑， 借助国家法与固有法

的二元法制模式作为研究视

角， 并综合运用法学、 历史学

及法律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

方法， 具体分析清王朝如何通

过对理藩院法律功能的配置实

现清帝国的有效控制。

《清代理藩院的法律功能研究》《欧洲法律简史：两千五百年来的变迁》《黑暗年代：再造耶鲁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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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脸谱：

刑事辩护证据要点实录》

柳波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本书以作者本人承办的刑事案件为

基础， 筛选其中比较能突出证据作用的

案例进行深度加工， 以指导刑辩律师在

专业业务领域高度重视证据的搜集与运

用， 用证据说话， 以证据辩护。 本书的

体例设置采用以下几个部分： （1） 案

情简介 （精简介绍基本案情， 突出案件

的主线）； （2） 检方观点 （简要介绍检

方控诉被告人的罪名及理由和相关的证

据）； （3） 辩护词 （以律师辩词为基础，

以证据为中心， 突出证据要点）； （4） 控

辩?锋 （公诉方和辩护方对本案件的主要

争议焦点所在）； （5） 法院?决 （案件审

判结果）； （6） 辩护思路 （深度还原办案

思维）； （7） ?案点评 （办结案件后的经

验总结）。

【前 言】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

了芭蕉”。 拙作出版至今这三年多的时

间里， 刑事诉讼的方方面面发生了不小

的变化， 体制上有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

制的构建， 法律上有 《监察法》 的公布

施行、 《刑事诉讼法》 的修改， 司法解

释上有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

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 （试行）》 等三

项规程、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

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公布施

行， 认罪认罚从宽、 捕诉一体、 刑事辩

护全覆盖等制度也应运而生， 让人不由

得吟诵前述诗句。 其间， 拙作也受到了

广大读者的认可， 经常有人问起有无

“续集”， 让笔者既感鼓舞又更感惶恐。

此外，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笔者又承办

了些案件， 对证据制度、 证据法也有了

新的认识和理解， 笔者进一步认识到经

验虽然是刑事法律人赖以生存的重要法

则， 但依赖于经验必然会有所限制， 要

学会清空、 清零， 回归“白纸”状态，以

接受新理念、新知识，推动自我革新。 这

让笔者在回顾 《证据的脸谱》 时， 越发

惶恐， 以致“续集” 一直搁浅。

同时，笔者在学习、实践中发现：虽

然刑事诉讼的体制、法律、司法解释、制

度上有所变化，但“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基

石”依然，“证据裁?原则”没变，“法官的目

光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往返穿梭进行法律适

用”的基础没变。不仅没变，从体制到法律，

再到司法实践，对证据更重视，对证据的要

求更严格，对“非法证据”更不容忍，对“证

据裁?原则”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得到了

更好的贯彻。 种种在变，“初心不变”，初心

仍是“无证据，则无裁?”。

《礼记·学记》 有云： “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 有鉴于此， 笔者只好梳

理实务的心得， 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 接

受读者的评?， 走出“独学” 的樊笼， 重

拾“续集” 之笔。 但同样为了“不忘初

心”， 仍然是从辩护的维度着手， 而且本

书也不是“续集”， 它是在原来十八讲的

基础上增加到二十讲， 并在每讲案例中新

增“辩护思路” 内容； 为了保持原貌、 原

汁原味， 虽然相关法律规定有变化， 笔者

对案件的认识也较以前有所不同， 仍然据

实而录， 未作任何增删和美化。

学识浅陋， 绝非谦辞， 管中窥豹， 错

谬难免， 期待本书能够抛砖引玉， 则笔者

幸甚！ 此书幸甚!

路漫漫其修远兮。

是为序！


